玉溪市广播电视局2025年以案释法案例六

案例名称：私自架设“黑广播”设备案
案例内容：2024年5月，某市无线电监测站在日常监测时发现市区某小区93.1MHz频点出现不明广播信号，内容为某药品广告。经解调分析并与台站数据库比对后判定疑似“黑广播”信号，移交无线电管理处立案执法。经立案调查，确认信号源为某小区楼顶正在工作的“黑广播”设备，当事人身份不明，执法人员依法对该非法发射设备进行拆除。

该不明当事人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非法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六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对正常的广播信号造成有害干扰。鉴于本案当事人不明，无管机构在案发现场张贴违法告知书公告案情并通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到相关无线电管理机构接受调查处理。在认定依法登记异地保存的黑广播设备为无主物品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七十条规定作出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的决定。
案例涉及相关法规及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六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不得对依法开展的无线电业务造成有害干扰，不得利用无线电台（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七十条：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或者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从事诈骗等违法活动，尚不构成犯罪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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